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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外交部2004年8月发布并实施《外国人在中

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下简称《办法》），这标志着中

国“绿卡”制度正式实施。

永久居留资格是一国政府依据本国法律规定，给予符

合一定条件的外国人在本国居留而不受居留期限制的一种

资格。外国人在居留国享有永久居留资格，所取得的合法

居留的身份证件，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绿卡”。获得中国

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在中国居留期限不受限制，出入中

国国境无需再办理签证手续，凭护照和《外国人永久居留

证》即可出入境。

截止9月21日，共有28名在京外国人首批领到了《外

国人永久居留证》。“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裔学者杨

振宁博士申请换发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出入境管理处将于

本月为他颁发中国“绿卡”。

“绿卡”申请第一天

8月 23日，是北京开始受理中国“绿卡”申请的第一

天。83岁的美国专家寒春等10名外籍人士，成为首批在北

京申领换发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向出入境管理处警官

递交了自己的申请后，寒春老人高兴地说，“以后我就像中

国人一样了。”寒春1948年就来到中国，从1960年至今已

定居北京44年。作为北京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的专家，

老人现在还在郊区沙河一个养牛场里工作。

“绿卡”作为制度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以前对于外国人

永久居留只是作为个案处理。建国以来，先后有277名外

国人获准在北京定居。

上海市公安部门正式受理中国“绿卡”的第一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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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9点刚过，就已来了5人。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

总裁、上海市荣誉市民博格先生6年前来到中国。他说，

上海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在这里能感受到很多。浦东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资深顾问威廉·凯乐，曾作为

中国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唯一的外籍代表在巴黎发言。

这位瑞士人表示，他热爱上海，希望上海发展得更快。同

时，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充满信心和期盼。他的妻子则

向记者透露：除了夫妇俩外，还要为两个孩子申请永久居

留资格。

来申请“绿卡”的外国人里，有几位是美籍华人。上

海盛大网络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唐骏的经历颇为有趣。

1993年，唐骏作为中国公民在美国获得“绿卡”，1998年

获得美国国籍。在上海工作7年的他，经常感觉到手持外

国人定期居留证的“麻烦”：出入境要办签证，居留时间到

期要换证，去外地或者“跳槽”还要办备案手续⋯⋯唐骏

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还在美国，他希望一家人都能办出中国

“绿卡”。谈到美国“绿卡”和中国“绿卡”的不同，唐骏

说：“美国更多要求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而作为非

移民国家的中国还要求你为社会作出一定贡献。”

“绿卡”门槛比较高　

根据《办法》规定，申请中国“绿卡”的门槛比较高。

意大利人克劳迪奥在北京已经居住15年了，他非常喜欢在

中国生活。8月20日，他在网上看到中国开始实施《办法》

的消息，就马上托人打听。打听的结果让这个在几家媒体

工作过的高级翻译有些失望。他懊恼地对记者说，早知道

中国“绿卡”的门槛这么高，他当初就该找个大学教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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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语，估计现在已经是副教授了；或者跟中国女朋友早5

年结婚。而在上海，能申请到“绿卡”的外国人也非等闲

之辈，上海克虏伯不锈钢有限公司总经理格哈德·麦贺法

即是其中一位。这位奥地利人还是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协

会副会长，曾获得过浦东发展杰出贡献奖、白玉兰荣誉奖，

上海市的荣誉市民。49岁的麦贺法告诉记者：“以往过半

年就要换一次居留证，如果‘绿卡’申请下来，10年才换

发一次证件，和你们的身份证享受一样的‘国民待遇’。”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长崔芝  说：“我们的‘绿卡’

门槛确实比较高，这和很多非移民国家的情况都一样，是

符合国际通行惯例和中国实际情况的。”在加拿大、澳大

利亚、新西兰这样劳动力缺乏的移民国家，“绿卡”的批

准条件比较宽松。中国不是移民国家，而且本身承受着世

界上最大的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绿卡”制度

主要是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资金以及先进的技术。事实

上，发达国家也一样。发达国家所谓的全球化也只是允许

人才自由流动，一般劳动力是被阻挡的。

从昔日的闭关锁国，到今天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在

中国永久居留，开放的中国对自己越来越自信。虽然中国

不可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在现代化的建设中，也同样需

要吸纳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中国要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

为自己服务，就必须为他们构建施展才能的平台。所以，

无论从现实性还是可能性来说，中国都有必要制定此项制

度。

此次新实施的《办法》是一部关于中国“绿卡”制度

较为全面、系统的规章。根据《办法》，外国人申请在中

国永久居留资格主要适用于4类对象：在对中国经济、科

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单位任职的外国籍高

层次人才；在中国有较高数额直接投资的外国籍投资个

人；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或国家特别需要的人员；夫妻

团聚，未成年人投靠父母、老年人投靠亲属等家庭团聚人

员。

对于外国的高层次人才，《办法》中指的主要是管理、

科技和教育人才。这类人才要么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

厂长以上的职务，要么在中国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

高以上职称，而且，他们在中国连续任职的时间必须在4

年以上，4年内累计在中国居留至少3年。

哪些外国人是中国特别需要，或者对中国有突出贡献

的呢？外交部领事司的罗田广司长解释说，主要是在国务

院各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所属的机构任职，在重点高等学

校任教，在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或者重大科研项目的单位

担任核心工作，在高新技术企业、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

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和其他国家鼓励的外商投资企业发

挥重要作用的外国人。《办法》规定了地区和行业差异：在

中国西部地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合计投资50万

美元以上、在中部地区合计投资100万美元以上、在中国

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产业投资合计50

万美元以上，或者在中国合计投资200万美元以上的外国

人，申请“绿卡”都可获准。

亲属类“绿卡”的发放对象是：获得“绿卡”的外国

高级人才、外国高额投资个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和中

国人结婚满5年，并在中国连续居留满5年，每年在中国

累计居住起码9个月的外国人；符合条件的到中国投靠直

系亲属的外国老人和未成年人。崔芝  说，这方面的规定

体现了中国的“绿卡”政策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国际上的

通行做法是一致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外国人，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的前提

是遵守中国法律、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

持“绿卡者”

是否应享受中国国民待遇？

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罗田广介绍说，“外国人永久居留

证”确实为持证者提供了方便和优惠，他们凭护照和该证

就可出入中国国境，无需再办理签证手续。此外，该证也

是他们在中国境内居留的合法身份证件。有了这个证件，

他们在中国的居留地、居留期限和住房、就业都不受限制，

各个城市还会在买车、买房上对持有该证的人给予一些优

惠，但把这些说成是“国民待遇”是不科学的。

罗司长还明确表示：刚颁行的《办法》所规范的对象

是外国人，而在海外定居的华侨是中国公民，因此不适用

这部法律文件。此外，该《办法》也不适用于外交官，如

果一个外国的外交官要取得中国“绿卡”，他首先要放弃

外交护照，然后按照这个《办法》申请永久居留资格。

实施“绿卡”制度还是一个新事物，目前最重要的是

完善和落实相关权利规定。按国际通行的做法，持有“绿

卡”的人除不能享有当地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外，

在其他方面，比如在就业、入学、住房、出入境、各种社

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都享有同当地公民同等的权利。外

国人在中国取得永久居留资格以后，凡是中国法律所赋予

的权利他应该都享有，当然，所赋予的义务他也必须履行。

随着“绿卡”制度的颁行，人才流动包括国内人才流

动问题在中国进一步凸现。目前，国内人才流动的最大障

碍，就是户籍制度。现行户籍制度钳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

它产生的后果是：一方面，绿卡的“权利”成为国际人才

在中国的“特权”，国内人才与国外人才在竞争上明显处

于不同“起跑线”，不利于中国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另一

方面，也不利于与国际接轨的全国统一的人才市场的建

设。而只有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全国统一的人才市场，我

们在引进国际人才时，才能做到“良性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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